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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高雄市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教育訓練報名資訊 
 

為提升高雄市民對登革熱認知及行動效能，爰辦理「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措施及查核

辦法教育訓練」，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落實輔導設籍高雄市所轄機關設置登革熱專

責人員，並參與人員之任職單位惠允公假參訓，共同守護市民健康。 

一、 依據法規： 

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第 21 條之 1 規定：「未依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
設置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、訂定、執行登革熱防制自主管理計畫，或違反第 18
條之 1第 2項所定辦法，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改善，屆期未完成改善
者，得移由本府衛生局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；屆
期未完成改善者，並得按次處罰。」。 

二、 參訓對象： 

本市轄內設有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之公寓大廈。 

三、 112年教育訓練行程表：已設置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公寓大廈者免訓 

四、 報名方式：  

1. 請公寓大廈參訓者如欲報名衛生所辦理場次，直接向該衛生所報名，勿向區公

所及工務局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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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請公寓大廈參訓者如欲報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場次，直接向大樓所在地之

區公所報名，勿向工務局及衛生局報名，請於報名時務必告知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

行動電話（如無行動電話者請註明『無手機』）、大樓名稱及其所在行政區。 

3. 請公寓大廈參訓者當天報到時攜帶身分證明文件、原子筆及水杯。 

4. 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影響訓練或更改場次，衛生局另行通知主管機關報名窗口轉

知相關訊息。 

5. 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規範，旨揭

課程實施全程佩戴口罩及入內量體溫等防疫措施，請參訓學員務必配合；如為居

家隔離/檢疫、自主防疫者勿報名參訓。 

6. 交通資訊： 

【停車資訊】 

本局因停車格位不足，暫未提供外車入內停放，請洽公、出席會議或參與活動者，

優先將機車停放至凱旋二路輕軌沿線停車場；汽車則可停至凱旋醫院公有地下停

車場，另周邊福成街、河南路等亦設有汽、機車停車格位，敬請多加利用。 

【捷運】 

(1) 搭高雄捷運至「O8 五塊厝站」下車，由 3 號出口出站，直行至台灣企銀

巷口左轉，步行約 8 分鐘可到達。 

(2) 搭高雄捷運至「O7 文化中心站」下車，由 3 號出口出站，順著和平路走，

轉接同慶路，步行約 15 分鐘可到達。 

7. 如遇颱風、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時，為顧及全體人員之安全，依行政院

人事行政總處與縣市政府停班停課之公告，將暫停原訂課程，相關課程及公告

資訊可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全球資訊網「首頁/業務科室/疾病管制處/登革熱

-4-3.專責人員報名資訊」查詢。 

五、 上課時程表 

 


